
华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市大为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持续督导保荐总结报告书 

 

华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源证券”或“保荐人”）作为深圳市

大为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为股份”或“发行人”）2022年度非

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持续督导保荐人，于非公开股票上市之日起对发行人进行

持续督导工作，持续督导期限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华源证券根据《证券发

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 号——保荐业务》等有关规定，出具本保荐总结报告书。 

一、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深圳市大为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简称 大为股份 

证券代码 002213 

注册资本 23,725.00 万元（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法定代表人 连宗敏 

注册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区社区科技南路 18 号深圳湾科技生态园

12 栋 A1406 

办公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区社区科技南路 18 号深圳湾科技生态园

12 栋 A1406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机械电子产品的代理；运输设备维修；国内贸易（不含

专营、专控、专卖商品）、物业租赁；投资兴办实业。金属矿石销售；非金

属矿及制品销售；木炭、薪柴销售；木材收购；电池销售；云母制品销

售；高纯元素及化合物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电子

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销售；选矿；常用有色金属冶炼；矿物洗选

加工；有色金属合金制造；有色金属合金销售；金属材料销售；金属材料

制造；金属制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许可经营项目是：运输科技产品、机械电子产品及相关软件

的研发、生产、销售及技术咨询（不含限制项目）；机械设备加工；货物进

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

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二、保荐工作概述 

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华源证券作为大为股份 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 A股

股票的持续督导保荐人，对发行人的持续督导期限已经届满。 

在持续督导阶段，保荐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 号——

保荐业务》等相关规定，在发行人非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持续督导发行人履

行规范运作、信守承诺、信息披露等义务，主要工作内容包括： 

1、督导发行人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大为股份资源的制度；  

2、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防止高级管理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损害发行人利益的

内控制度； 

3、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其他相关文件； 

4、持续关注并督导发行人合规使用募集资金，并对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

用情况发表意见； 

5、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保障关联交易公允性和合规性的制度； 

6、持续关注发行人是否为他人提供担保等事项； 

7、持续关注并督导发行人及其主要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履行

相关承诺的情形； 

8、对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相关人员进行持续督导培训； 

9、根据监管规定，对发行人进行现场检查，及时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报送持

续督导期间现场核查报告和持续督导年度报告等相关文件； 

10、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规定及保荐协议约定的其他工作。 



三、履行保荐职责期间发生的重大事项及处理情况 

（一）发行人业绩下滑 

2023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 6,662.61万元，同比下降 516.96%，

主要受以下因素影响： 

1、受半导体存储、智能终端行业需求疲软及相关宏观不利因素的影响，按

照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在经过充分审慎的评估后，发行人对存在

减值迹象的存货等资产计提跌价准备；发行人于 2020 年 6 月收购深圳市大为创

芯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60%股权后形成了商誉，受行业影响，基于审慎原则及

发行人未来经营能力的预测，发行人对商誉进行部分减值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为人民币 1,240.00 万元； 

2、大为股份为聚焦业务发展重点，对智能终端领域业务进行优化调整，发

行人出售、注销了相关业务部分主体，与上年同期相比，报告期内相关业务收

入减少； 

3、报告期内，发行人为大为股份郴州锂电新能源产业项目投入了相关人员、

资金等，但目前尚未产生效益，对发行人的整体盈利能力也有一定影响。 

持续督导期间，保荐人在日常沟通的基础上，通过定期及不定期回访、高

管访谈、尽职调查等方式了解发行人重大合同执行情况和合规经营情况，督导

发行人及时做好信息披露等相关工作。 

（二）保荐代表人变更及其理由 

1、2023 年 4 月 15 日，发行人公告《关于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公告》，华源证

券（原名“九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大为股份 2022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的

保荐机构，原委派赖昌源先生和徐海平先生担任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由于原

保荐代表人徐海平先生工作变动，将不再参与剩余持续督导期间的保荐工作。

为保证持续督导工作的有序进行，华源证券委派保荐代表人唐绍刚先生接替其

持续督导工作，继续履行相关职责。保荐代表人变更后，发行人 2022 年非公开

发行股票项目的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为赖昌源先生和唐绍刚先生，持续督导期



至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持续督导义务结束为止。 

2、2024 年 1 月 5 日，发行人公告《关于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公告》，华源证

券为大为股份 2022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的保荐机构，原委派赖昌源先生和唐

绍刚先生担任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由于原保荐代表人唐绍刚先生工作变动，

将不再参与剩余持续督导期间的保荐工作。为保证持续督导工作的有序进行，

华源证券委派保荐代表人牛南先生接替其持续督导工作，继续履行相关职责。

保荐代表人变更后，发行人 2022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的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

为赖昌源先生和牛南先生，持续督导期至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

交易所规定的持续督导义务结束为止。 

四、对发行人配合保荐工作情况的说明及评价 

持续督导阶段，发行人能够积极配合保荐人的相关工作，向保荐人提供发

行人治理、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募集资金等文件资料，为保荐人履行持续督

导职责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五、对证券服务机构参与证券发行上市相关工作情况的说

明及评价 

本持续督导期内，发行人聘请的证券服务机构能够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及时出具相关文件，提出专业意见。发行人聘请的证券服务机构按照相关规定

和与公司约定履行了各自的工作职责。 

六、对大为股份信息披露审阅的结论性意见 

保荐人对大为股份持续督导期间内的信息披露文件进行了事前审阅或事后

及时审阅，对信息披露文件的内容、格式及履行的相关程序进行了检查。保荐

人认为，持续督导期内大为股份的信息披露工作符合《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

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确保了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与及时，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七、对大为股份募集资金使用审阅的结论性意见 

保荐人通过审阅相关资料、现场检查等多种方式，对持续督导期内大为股

份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情况进行了核查。经核查，保荐人认为大为股份募集

资金的存放和使用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 号——保荐

业务》等文件的规定，发行人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并及时

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八、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不存在中国证监会及交易所要求的其他申报事项。 

  



（本页无正文，为《华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大为创新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2022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持续督导保荐总结报告书》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赖昌源 

  

牛南 

 

 

 

 

法定代表人、总经理： 
                 

 
邓晖 

 

 

 

 

 

保荐人：华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4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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